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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会议 

2011 年 10 月 24 日至 28 日，摩洛哥马拉喀什 
临时议程*项目 2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 
定罪和执法及国际合作 

 
 
埃及：决议草案 
 

设立一个旨在加强国际合作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铭记国际合作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的首要目标之一，《公约》缔约国

有义务在这一领域内相互提供全力协助和支持， 

 1. 决定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第六十三条第七款和《〈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缔约国会议议事规则》第 2 条，设立一个国际合作问题不限成员名额

政府间工作组作为缔约国会议的一个常设部分，为缔约国会议履行与引渡和司

法协助有关的任务提供咨询和协助； 

 2. 还决定这个工作组应当发挥以下职能： 

 (a) 协助缔约国会议培育国际合作领域的知识积累； 

 (b) 协助缔约国会议鼓励现有的相关双边、区域和多边举措之间开展合

作，并在缔约国会议的指导下推动实施《公约》有关规定； 

 (c) 认明各种挑战并传播应采用的良好做法方面的信息以利各国之间交流

经验，以便在国家一级并在刑事事项司法协助及引渡罪犯的框架内加强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 

 * CAC/COSP/2011/1 和 Corr.1。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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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请求国和被请求国之间建立信任和鼓励合作，组办司法协助和引渡

罪犯领域有关主管机关、反腐败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会议； 

 (e) 协助缔约国会议认明各国的能力建设需要； 

 3. 还决定工作组应当在缔约国会议届会期间举行会议，并酌情于现有资

源范围内至少在维也纳举行一次闭会期间会议； 

 4. 吁请各缔约国和签署国指定一个中央机关并酌情指定地方机关以及其

他政府专家参加这个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5.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考虑采取各种创新办法帮助各国建设

拟订司法协助和引渡的请求和应对此类请求的能力； 

 6. 决定这个工作组应当就其所有活动向缔约国会议提交报告； 

 7. 请秘书处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协助工作组履行各项职能，包括提供口译

服务。 

 

 


